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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技术学院 

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保障机制 

为贯彻和落实“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”建设管理，

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提高投资效益，达到预期建设目标，确保

建设项目高质量、高标准完成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具

体情况，特制定本保障机制。 

管理机构 

一、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王明柱  王建泉 

副组长：马向前  朱  莉  李德军   郎丰茂   王光新 

成  员：刘继花  索荣利   张  岩   董克峰   刘炳建 

孙  东   张  虎   高长庆   杨景军   崔洪波 

工作职责： 

1.统筹协调培训基地建设工作；

2.明确各工作小组职责，调度各工作组的工作进度；

3.制定项目考核标准，督促、检查项目进展情况；

4.汇总项目建设材料，总结项目建设经验，组织项目验收。

二、各专项工作小组 

（一）校企合作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朱  莉 

副组长：张  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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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乔立新   王  兵   张  毅   赵振彬 

工作职责： 

1.制定校企合作工作任务，明确校企合作工作分工，完善校企合

作工作制度； 

2.组织校企合作开发课程、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等工作，组织一

体化教学改革等工作； 

3.负责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和完善工作； 

4.培训其他工作组完成教师队伍建设、社会培训、技能鉴定等工

作。 

（二）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马向前 

副组长：高长庆 

成  员: 张绍滨  汤小波   韩文杰   丁艳艳   周庆龙 

工作职责： 

1.制定校企合作培养师资规划并组织落实； 

2.制定兼职教师聘任、管理、考核办法，并组织实施； 

3.制定教师职业培训、学历提升、国内外进修、企业锻炼等管理

办法，促进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； 

4.配合其他工作组完成相关任务。 

（三）课程建设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刘继花 

副组长：孙  东   张  虎   崔洪波   董克ש程建设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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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马向前 

副组长：刘炳建 

成  员: 冯建彪   刁  钧   杨瑞卿   李燕霞 

工作职责： 

1.根据项目建设实施情况，负责与合作企业的联络、协调工作； 

2.负责各相关部门及合作企业人员的接待、各种会议的接待服务

工作。 

（七）督导考核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王秀革 

副组长：葛璟东   王挺顺 

成  员：李  华   刘  超   江  伟   李  波   张  潇 

工作职责： 

1.按照项目建设实施方案要求，检查各专项工作小组的工作落实

情况； 

2.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； 

3.对各专项工作小组工作情况向领导小组提出奖惩建议。 

 

保障机制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 

成立由书记、院长为组长，分管副院长为副组长，相关系部主要

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，切实

加强对培养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后续工作的开展，确保培养基地建

成后能够有序高效远转，切实发挥最大服务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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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制度监督 

1.制定《滨州市技术学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实施

管理办法》，强化项目建设的实施管理。 

2.制定和完善《滨州市技术学院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

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滨州市技术学院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专项基

金财务监督实施细则》等，进一步强化资金管理。 

3.制定和完善《滨州市技术学院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建设项目

仪器设备购置与管理办法》等制度，确保建设项目的规范运行。 

4.制定和完善《滨州市技术学院专项经费审计管理办法》，强化项

目建设审计。 

5.制定《建设项目检查评估、绩效考核办法》《建设项目全面质量

管理办法》《重大责任问责暂行办法》等制度，强化项目建设的过程管

理。 

三、全面规范管理 

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；修订完善岗位目标责任制，增强科学性和

可操作性；继续实行问责制和重大事故追究制。抓落实、抓督查、抓

考核、抓奖惩，形成以工作实绩为核心的评价体系。 

四、实时动态监控 

对项目建设，学院将建立可操作性强的评估体系，以评估的形式

进行过程监控，量化考核，统筹协调，组织检查，总结、评估、验收，

确保高效率、高水平、高质量完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和

发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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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保障 

一、建设项目预算 

根据中央财政经费投入情况，学院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配套资

金，同时加大自筹资金投入力度，确保建设项目资金的按时、足额到

位。 

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总的资金预算金额为 1000 万

元，其中中央财政 500 万元，市财政补助 200 万元，学院自筹 300 万

元。建设资金主要用于专业（职业）建设、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、

一体化教学改革、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项目开发、课程建设以及部分实

习基地的完善和补充。 

二、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预算 

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 4 个重点建设专业的一体化教学改革、校

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和补充完善相关实习实训设备。 

三、市财政补助、学院自筹资金的使用预算 

市财政补助、学院自筹资金主要用于补充 4 个重点建设专业资金

的不足和相关专业群的建设，力求通过重点专业的建设带动相关专业

群的建设和发展，扩展学院人才培训的范围和层次，提升人才培训的

质量，打造学院办学特色，形成学院办学新亮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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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技术学院 

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

和 “国 人 地 ”

人 到 保 、

准 体 。 

一      

一  “国 人 地 ” 助 体

将 地 “ 区”和 区

人 地、企 在 地和一体 地。 

  “国 人 地 ” 助 企

作体 、 专 、 和 导 、

。 中 企 作、 和 专 “国 人

地 ” 助 。 

   

 “国 人 地 ” 受 “

、 任到人、全 成 、 ”助原 对任

任 和 任人 任书 任

到人。 

四  书 、 任 助国 人 地 导小

作 一 作小 受 助 、 导、 、 和 作

从 保 助全 、 、 。 

五  国 人 地 作 干 作

受 助 、 作中出 助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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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 小 受 助成 、 、 作

、 、 助先 作 中 在助

保 成 助 、 和准 。 

七  位 别 导小 受

体受 助 、 、 导、 、 受

告、 告 他 助 成 小 和 助 、

估和 保 任 助 。 

   

 “国 人 地 ” 以《

国 人 地 》 依 保 。 

 “国 人 地 ” 中助

、 、 、 任何 和 受 人

。 因 原因 对

、 准。 

十  、 告 信 彻

彻 小 信 、 助全 、全 成 。 

十一  小 作小

告 全 和 助 导小

专 和 受 人 小 依 、 任 书 助

任书对 。 

四   和仪器  

十  “国 人 地 ” 助 一

、专 专 、专人受 、 。 《 国

人 地 》 导小 受 体

和 任人 使 。 

十  “国 人 地 ” 仪器 助 、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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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、 、成 、 。 《

仪器 》 仪器 、使 和 。 使 位 充

仪器 助 专人 受 助 干 、 、 干保 和

修、 使 干 作。 

十四  “国 人 地 ” 仪器 助 、使

和 助 体 受

。 

五    

十五  成 小 《 国

人 地 》 体 和

体 对 作 助 和 助 、

。 

十  “国 人 地” 在 中 助

国 国 使

、专 。 

十七  对 出、 助 小 、个人 在国

人 地 中做出 大 助 和个人 将予以 和 。 

十  对于 响 干 和 助 和个人 将 受

人和个人助 任。 大 响和 失助 和个人将 予 对

作 助 和 任人 位 。 

     

十  作 导小 受 。 

十  国 人 和 保 准 启 “国

人 地 ” 之 。 



 — 10 — 

2 

滨州市技术学院 

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

 

一      

一   和 对国 人 地 专 助

使 保 国

《 于国 人 地 助

》 。 

  国 人 地 于 国

人 地 助中央 专 、 和 专

以 “专 ”。 

  对专 “ 一 中使 出

”助原 任

。 作 助 入 体 。 专

、专 专 、 余 助 任何 和 位

、 和 。 

  和  

四   国 人 地 作 导小 以

“ 导小 ” 专 助 以  

1.受 专 体  

2.受 专 助  

3.受 专 助  

4.受 专 和  

5.受 专 。 

五   对国 人 地 任 。

作 专 助 使 以  



 

 

 — 11 — 

1.受 助   

2.受 专 助  

3.受 专 助  

4.受 助  

5.受 专 使 和 。 

  受 专 助 在 导小 助 导 以

 

1.参 专 助 、 导小 人 厅

 

2. 人 和 保 、 助专

体和  

3.受 、 位 准助专 到

对 使

 

4. 国 助 付

对专 专 保 专 、准 、

 

5. 、 中、 成 保专 专 专 、

使  

6. 国 和 专 助 、

专 助使 保 助使 、

一  

7. 告和 。 

七   、成察 受 专 使 助全 成 。 

  使 专 大型仪器 、 以 付修

国 、地 和 。 

  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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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专 助 入 体

专 专 。 

十   专 “ 、 、 、 ”助原

、 、 、 、 助

助 和 。 

十一   专 一 一 作 。

因 。 

十   位在 助

。 

四   专 出  

十   专 专 于 《国 人 地 》

中助 出。 中 中央专 于 专 、

体 、 助 升以 助 充和 善 于

于 专 助 和 助

升。 

专 专 专 一 专人受 。 作

使 专 保 使

人 地 助 他 出。 

十四   专 出  

1. 体 企 作 地 企

企 作 型 作 体 、 企

和 助人 助 。 : 

1 、 作 助 、 和专 、咨

 

2 企 作保 助 、 、 和  

3 企 和 、 、促 助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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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 体 区域 升

、 多 助人 对

专 和 专 入 企 准 专

和 助 。  

1 中助 、 、 、

、 、 作  

2 企 和 专 、咨 助  

3 入 企 准 专 助 和 、 、 、

。 

3. 导 于 助 、专 头人

和 助 任 以 导 助 助 。 中 中央专

于从 企 任 富一 助专 头人和

以 专 头人和 。  

1 企 专 头人、 助 出国 、国

修、 、参 助  

2 任 响 助专 作 专 头人 以 专 人

和 匠  

3 、  

4 导 和 助 和 举 和

个人参 助 、 和 助 、 、 和 。 

4. 中 、 、 、

以 、 助 。 中中央专

于 中央 专 助 出。  

1 仪器 助 、 、 、 、 以 。 

2 、 、 地 助 、 贯

、 、 、 。 

3 、 外 地 以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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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5. 。  

企 、 区域 和 、参 企

和 助 企 和 员 供多 助

作 助 。 

6. 在 中 助 。

于 一 助 、 、 、 助 、

、 、 和专 。 

十五   专 出  

1.专 出 《 国 人 地

》 助 和 位 付

。 

2. 付 和 专

受 人和 作 。 

3. 助专 作 体 使 。在

助 别 《 人 地

使 》 使 《

人 》 。

和 、 以 付 。 

4. 助原 依 专

。 

5. 人 地 中 付

作 以 作 付 。 

6. 、成察 对专 全 成 。 

十   专 于偿 、 付 、 、对外 、

偿 人 助 他 出 以 准助

出 专 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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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   专 助 围和 准 国

出 。 

十   凡 入 助 出 《中 人 和国

》 。 

五   专  

十   了 专 助

作小

。 

十   对专 助使 供 助

专 助 、 助使 、 助

、 在 和 。 

  成  

十一   彻专 助使 对专

专 助使 对专 使 助 、

和 全 成 。 

十   专 任 对专 助

助专 。 、 、 专 以 因 善导

、 助 将对 任 和 任人做出

任 在 予以 。 将

和 任。 

十   专 助 导、 受 人和 人员

国 、 、 察 助成

。 

七      

十四  以 准。  

十五  导小 受 。 

十  彻之 。
 


